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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65）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未經審核財務資料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九日之公告（「該公告」）。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之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本公告所載資料僅基於本公司董事會對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 
（「二零一四財年」）未經審核管理賬目所作出之初步評估，而並非根據任何經
由本公司核數師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審核或審閱之數據或資料。
這些資料可能須經予審核調整。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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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損益及其他綜合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收益 8 – –
銷售成本 – –

  

毛利 – –
其他收入 9 24 4,252
銷售及分銷開支 (1) (3)
一般及行政開支 (20,455) (19,028)
其他營運開支 (159) (7,558)
財務擔保責任撥備 23 (172,398) –
取消一間清盤附屬公司綜合入賬之收益 10 227,198 –

  

經營產生之溢利╱（虧損） 34,209 (22,337)
融資成本 11 (151,686) (166,566)

  

除稅前虧損 (117,477) (188,903)
所得稅 12 – 2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虧損 13, 14 (117,477) (188,878)
  

除稅後其他全面收益：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取消一間清盤附屬公司綜合入賬時
 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匯兌差額 10 8,859 –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4,850 11,223

  

23,709 11,22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全面虧損總額 (93,768) (177,655)
  

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每股港仙） 17 (6.04)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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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 101 278

  

流動資產
存貨 – 2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85 188
現金及銀行結餘 82 451

  

367 664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付票據 20 426,163 542,64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21 944,767 790,340
銀行借貸 22 407,392 478,483
流動稅項負債 1,455 1,469
財務擔保責任 23 185,386 58,936
可換股貸款 24 33,000 33,000

  

1,998,163 1,904,869
  

流動負債淨值 (1,997,796) (1,904,205)
  

負債淨值 (1,997,695) (1,903,927)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5 194,600 194,600
儲備 26 (2,190,763) (2,096,99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996,163) (1,902,395)
非控股權益 (1,532) (1,532)

  

權益總額 (1,997,695) (1,903,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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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流動資產
其他應收款項 285 275
銀行及現金結餘 18 21

  

303 296
  

流動負債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34,669 19,293
應付附屬公司款項 19 5,534 4,660
財務擔保責任 23 1,185,080 1,153,823

  

1,225,283 1,177,776
  

負債淨值 (1,224,980) (1,177,48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5 194,600 194,600
儲備 26 (1,419,580) (1,372,080)

  

權益總額 (1,224,980) (1,177,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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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

溢價賬 合併儲備
外幣換算

儲備 資本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194,600 127,539 3,982 22,681 2,609 (2,076,151) (1,724,740) (1,532) (1,726,272)

年度全面虧損總額 – – – 11,223 – (188,878) (177,655) – (177,655)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四年
 一月一日（未經審核） 194,600 127,539 3,982 33,904 2,609 (2,265,029) (1,902,395) (1,532) (1,903,927)

年度全面虧損總額 – – – 23,709 – (117,477) (93,768) – (93,768)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194,600 127,539 3,982 57,613 2,609 (2,382,506) (1,996,163) (1,532) (1,997,695)         



– 6 –

未經審核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
除稅前虧損： (117,477) (188,903)
經下列各項調整：
 利息收入 – (1)
 融資成本 151,686 166,56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79 38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112)
 應收賬項減值 – 419
 存貨減值 17 –
 撥回應收賬項減值 – (15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125 4,117
 撥回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 (3,545)
 財務擔保責任撥備 172,398 –
 取消一間清盤附屬公司綜合入賬之收益 (227,198) –

  

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虧損 (20,270) (21,222)
 存貨變動 – 49
 應收賬項變動 – 59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變動 (239) (484)
 應付賬項及應付票據變動 1,200 1,26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變動 10,016 2,908

  

經營業務耗用之現金 (9,293) (16,893)
已付海外稅項 (14) (419)
海外稅項退款 – 3,545
已收利息 – 1
已付利息 (257) (1,040)

  

經營業務耗用之現金淨額 (9,564) (14,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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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 (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 192
取消一間附屬公司綜合入賬之現金流入淨額 56,183 –

  

投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 56,183 189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償還應付融資租資款項 – (106)

  

融資活動所耗用之現金淨額 – (10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46,619 (14,723)
匯率變動之影響 5,509 5,118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0,494) (50,889)

  

年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366) (60,49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分析
銀行及現金結餘 82 451
銀行透支，有抵押 (8,448) (60,945)

  

(8,366) (60,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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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

第一電訊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
處 位 於P.O. Box 472, 2nd Floor, Harbour Place, 103 South Church Street, George Town, KY1-1106, Grand 

Cayman, Cayman。其主要營業地址為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30–32號華耀工業中心一樓6

號舖。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且其股份自二零零九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暫停買賣。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載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9。

2. 編製基準

本公司股份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之要求，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起暫停買賣。根據聯交
所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日發出之函件（其中包括），本公司須向聯交所提交一份可行之復
牌建議（「復牌建議」），該建議須滿足本公司股份恢復買賣的若干條件。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日，聯交所向本公司發出另一封函件，通知本公司其已根據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第17項應用指引（「第17項應用指引」），將本公司置於
除牌程序的第一階段。本公司須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一日前向聯交所提交復牌建議以表明
本公司：

(a) 具備上市規則第13.24條規定的足夠業務水平或足夠價值的資產；

(b) 有充分的內部監控程序以履行上市規則規定的義務；及

(c) 有足夠的營運資金可供復牌日期起至少十二個月之用。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向聯交所提交復牌建議，以尋求聯交所批准恢復本公
司股份之買賣。然而，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聯交所知會本公司，該復牌建議不足
以 證 明 能 符 合 上 市 規 則 第13.24條 具 備 足 夠 業 務 運 作 或 資 產，故 其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五 月
二十六日已根據第17項應用指引，將本公司置於除牌程序第二階段。

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八日，本公司向聯交所提交經修訂之復牌建議，以尋求聯交所
批准恢復本公司股份之買賣。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六日，本公司向聯交所提交進一步資料，
以回答聯交所之疑問及作為經修訂復牌建議之輔助證明。

於除牌程序第二階段結束時，本公司並無向聯交所提供復牌建議以證明其具備足夠
之業務運作或資產以供上市之用，故聯交所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日將本公司置於除牌
程序第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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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四日，本公司已向聯交所提交另一份復牌建議，其中涉
及（當中包括）本公司建議收購重慶涪陵聚龍電力有限公司（「聚龍」）的全部股權權益（「原
收購事項」）。有關原收購事項之其他詳情載於本集團二零一二年年報及本公司日期為二
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八日、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三日、二零一三
年六月二十四日及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九日之公佈。

本集團之建議重組計劃

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日、二零一四年一月九日及二月二十六日之公
佈所述，就聚龍集團準備新上市申請過程中，發現若干監管事宜，而鑑於已動用大量資
源解決有關建議聚龍收購事項之監管事宜，惟直至就復牌建議向上市委員會提交新上市
申請的最後限期時仍無甚進展，董事認為繼續進行原收購事項以尋求恢復買賣本公司股
份，並不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為 繼 續 進 行 復 牌 建 議，本 公 司 已 物 色 一 間 新 的 目 標 公 司，並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三 月
三十一日與賣方訂立協議（「收購協議」），據此，本公司將收購中總（香港）有限公司（「中總」，
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目標集團」）之全數已發行股本。於完成目標集團重組後，目標集團
將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江蘇省揚州市及福建省泉州市之若干房地產項目之權益。

根據收購協議，本公司將進行之建議重組（「經修訂建議重組計劃」）現時包括建議股
本重組及債權人計劃、公開發售、認購事項及營運融資額資本化、收購事項、申請授出清
洗豁免及出售本集團旗下三間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經修訂建議重組計劃須待若干主要先
決條件達成後，方告完成。主要先決條件包括（但不限於）由本公司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
上通過決議案；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授出清洗豁免；股本重組生效；向聯交
所提交復牌建議及達致聯交所就復牌建議授出原則性批准而向本公司發出之函件所載
之條件。

先決條件之詳情及經修訂建議重組計劃之最新進展於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八月
二十二日刊發之公佈（「修訂公佈」）中進一步闡述。如成功進行，經修訂建議重組計劃包
括（但不限於）下文附註及段落之要素。除非另有訂明，本財務資料所用之詞彙與修訂公
佈所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a) 股本重組

本公司將進行股本重組，包括股本削減、股份溢價註銷及股份合併。在股本重組前，
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為300,000,000港元，分為3,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本公
司之已發行股本為194,599,656.50港元，分為1,945,996,565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緊隨
股本重組完成後，本公司之法定股本將為500,000,000港元，分為10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
0.005港元經調整股份；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將削減至972,998.28港元，分為194,599,656股每
股面值0.005港元經調整股份。股本重組後之經調整股份將會彼此在各方面完全相同及享
有同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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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債權人計劃

本公司與其債權人訂立之安排計劃（「債權人計劃」）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舉行之債權人會議上獲債權人批准，並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八日及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八
日分別經高等法院及大法院批准，詳情分別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四日及
五月六日之公告內。在就債權人計劃之任何修改取得任何批准╱同意之前提下，於完成
認購協議內所載條件及分別向香港及開曼群島有關公司註冊處就高等法院及大法院之
頒令存檔後，債權人計劃將對本公司及其債權人具有法律約束力。

作為經修訂建議重組計劃一部分，根據債權人計劃，待其生效後，針對本公司之所
有或任何申索及本公司所有債項將得到妥協及解除，此乃藉著：(i)支付現金162,000,000港
元（將由本公司從認購事項所得款項中撥資）；(ii)根據債權人計劃，為債權人之利益，將
計劃附屬公司轉至計劃公司或計劃管理人（或其代名人）；及 (iii)保留附屬公司針對計劃
附屬公司之所有或任何申索（有關截至債權人計劃生效當日為止所招致之交易或事項）將
由保留附屬公司出讓及╱或轉讓及╱或更替至計劃公司或計劃管理人（或其代名人）。

有關債權人計劃之詳情，請參閱該公告。

(c) 出售事項

根據本公司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之公告，作為經修訂建議重組計劃一部分，本
公司將出售若干附屬公司予部分或所有現有控股股東或彼等之代名人。在出售協議規限
下，買方已有條件同意收購及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出售Marzo Holdings Limited、Value Day 

Limited及MDL（「出售公司」，其各自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出售
事項」）。出售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屬保留附屬公司，其將根據經修訂建議重組計劃出售。
完成出售事項後，本公司將不再擁有保留附屬公司之權益。

(d) 收購新目標公司

根據收購協議將收購之資產為待售股權，即中總之全部股權。於該公佈日期，中總
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分別由佘先生及蔡先生擁有45%及55%。於完成收購事項後，目標集團
將成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及上市規則第14A.13(1)(b)(i)條，收購事項分別構成本公司一項
非常重大收購事項及反收購行動以及一項關連交易，並因此須經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
會上批准及須經聯交所批准本公司之新上市申請。

有關收購協議之資料（正如收購守則及上市規則所規定）載於該公佈內。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二日之公佈所披露，本公司接獲上市（覆核）委
員會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一日之函件（「上市（覆核）委員會函件」），其中載明上市（覆核）
委員會已決定授予最終延期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讓本公司提交目標集團之新上
市申請（而不包括任何其他建議）（「該建議」）。上市（覆核）委員會函件亦說明，倘本公司未
能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前進行上述事項或該建議因任何原因而未能進行，本公司
將不獲授予進一步延期，而上市（覆核）委員會進一步決定取消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 11 –

誠如本公司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之公告所述，本公司已
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日就收購新目標公司向聯交所提出新上市申請，而聯交所仍在審批
本公司之新上市申請。

持續經營基準

截 至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本 集 團 錄 得 本 公 司 擁 有 人 應 佔 虧 損 約
117,477,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88,878,000港元），而本集團於該日之流動負債淨額及負債
淨額分別約1,997,796,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904,205,000港元）及約1,997,695,000港元（二零
一三年：1,903,927,000港元）。

上述情況說明存有可能對本集團持續經營之能力構成重大疑問之重大不明朗因素。
因此，本集團可能無法在正常業務過程中變現其資產及解除其負債。為解決上述問題，
本公司已就本集團之建議重組與其債權人及潛在投資者探討及磋商。

本公司正制訂復牌建議，若建議成功執行，將令（包括但不限於）經修訂建議重組生效，
以與本公司債權人結清相關款項及恢復本公司股份之買賣，因此，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持
續經營基準編製。董事認為，經修訂建議重組計劃之主要流程將最終由本公司債權人、
投資者及本公司股東議定，並成功執行。

倘若本集團未能成功進行上述之重組或並無其他可行之重組選擇而因此未能持續
經營業務，本集團資產之賬面值可能須調整至按其可收回金額入賬、就任何可能產生之
進一步負債計提撥備及將非流動資產及負債分別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負債。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與其業務有關，並自二零一四年一月
一日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之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該等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本集團財務報表之呈列方式
及於本年度所申報之金額出現任何重大變動。

4. 重要會計政策

此等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公認會計原則以及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
例適用之披露規定編製。

此等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此等財務報表乃按港元（「港元」）呈列，且所有金
額均四捨五入至最接近千位，惟另有說明除外。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財務報表須採用若干主要假設及估計，亦要求董事於應用
該等會計政策之過程中作出判斷。該等涉及關鍵判斷之範疇及對此等財務報表而言屬重大
之假設及估計範疇，進一步在財務報表附註5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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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編製此等財務報表時應用之重要會計政策載列如下。

綜合賬目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財務報表。附屬公
司指本集團擁有控制權之實體。當本集團承受或享有參與實體所得之可變回報，且有能
力透過其對實體之權力影響該等回報時，則本集團控制該實體。當本集團之現有權力賦
予其目前掌控有關業務（即大幅影響實體回報之業務）之能力時，則本集團對該實體擁有
權力。

在評估控制權時，本集團會考慮其潛在投票權以及其他人士持有之潛在投票權，以
釐定其是否擁有控制權。僅在持有人能實際行使潛在投票權之情況下，方會考慮其權利。

附屬公司之賬目由其控制權轉至本集團當日起綜合入賬，直至控制權終止之日起不
再綜合入賬。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致使控制權喪失之盈虧為 (i)出售代價公平值加於該附屬公司保
留之任何投資之公平值，及 (ii)本公司應佔該附屬公司之資產淨值加任何有關該附屬公
司之餘下商譽以及任何有關累計外幣匯兌儲備兩者之間之差額。

集團內公司間之交易、結餘及未變現溢利予以對銷。除非交易提供已轉讓資產出現
減值之憑證，未變現虧損亦予以對銷。附屬公司之會計政策在必要時會作出更改，以確
保與本集團所採納之政策一致。

非控股權益指本公司不直接或間接應佔之附屬公司權益。非控股權益乃於綜合財務
狀況表及綜合權益變動表之權益內呈列。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內，非控股權益
呈列為年內溢利或虧損及全面收益總額在非控股股東與本公司擁有人之間之分配。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各成份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及非控股股東，即使導致非控股權
益出現赤字結餘。

於本公司財務狀況表內，於附屬公司之投資乃按成本減去減值虧損撥備列賬。附屬
公司之業績按已收及應收股息計入本公司賬目。

外幣換算

(a) 功能及呈報貨幣

本集團各實體之財務報表內項目均以該實體業務所在主要經濟環境通行之貨幣（「功
能貨幣」）計量。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該貨幣為本公司之功能及呈報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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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各實體財務報表之交易及結餘

外幣交易於初始確認時使用交易日期之通行匯率換算為功能貨幣。以外幣為單位之
貨幣資產及負債按各報告期末之匯率換算。此換算政策產生之盈虧於損益內確認。

按公平值計量及以外幣計值之非貨幣項目乃按釐定公平值當日之匯率換算。

當非貨幣項目之盈虧於其他全面收入確認時，該盈虧之任何匯兌部分於其他全面收
入確認。當非貨幣項目之盈虧於損益確認時，該盈虧之任何匯兌部分於損益確認。

(c) 綜合賬目時進行換算

功能貨幣與本公司之呈報貨幣不同的所有集團實體之業績及財務狀況均按以下方
法換算為本公司之呈報貨幣：

(i) 各財務狀況表所列之資產及負債按財務狀況表日之收市匯率換算；

(ii) 收入及支出均按平均匯率換算，除非該平均值並非為按於交易日之匯率累計影
響之合理近似值，在此情況下，收入及支出按交易日期匯率換算；及

(iii) 一切因此而產生之匯兌差額均在外幣換算儲備內確認。

於綜合賬目時，換算境外實體之投資淨額及借貸所產生之匯兌差額於外幣換算儲備
內確認。當境外業務被出售時，有關匯兌差額作為出售之盈利或虧損之一部分於綜合損
益內確認。

物業、廠房及設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乃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列賬。

倘與該項目有關之日後經濟利益有可能流入本集團，及該項目成本能可靠計量時，
則其後成本可計入資產賬面值或確認為個別資產（如適用）。所有其他維修及保養於其產
生期間在損益確認。

租賃物業裝修 12.5%–50%

汽車 20%–25%

傢俬、裝置及設備 8%–25%

殘值、可使用年期及折舊法會於各報告期末作出檢討及調整（如適用）。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盈虧為出售所得款項淨額與相關資產之賬面值兩者之間差
額，於損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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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租賃

資產所有權之所有風險及回報未實質上轉移至本集團之租賃，列為經營租賃。租賃
款額在扣除自出租人收取之任何獎勵金後，於租賃期內以直線法確認為開支。

確認及不再確認金融工具

當本集團成為工具合約條款之一方時，會在財務狀況表確認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當自資產收取現金流量之合約權利屆滿時；或本集團將資產所有權絕大部分風險及
回報轉讓時；或本集團概無轉讓亦無保留資產之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惟並無保留對資產
之控制權時，則不再確認金融資產。於不再確認金融資產時，資產賬面值與已收代價以
及於其他全面收入確認之累計損益之總和差額於損益確認。

當有關合約內指定之責任獲解除、取消或屆滿時不再確認金融負債。不再確認金融
負債之賬面值與已付代價之差額於損益確認。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指附有固定或可釐訂付款額及無活躍市場報價之非衍生
金融資產，初步按公平值確認，其後採用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扣除減值撥備計算。倘
有客觀憑證顯示本集團將不能按應收款項之原有條款收回所有到期款項，則會對應收賬
項及其他應收款項作出減值撥備。撥備數額為應收款項賬面值與估計未來現金流量現值
間之差額，並按初步確認之實際利率貼現。該撥備數額於損益表內確認。

當應收款項之可收回金額增加乃客觀地與於確認減值後發生之事件有關時，則減值
虧損會於隨後期間撥回並在損益確認，惟應收款項於減值被撥回日期應有之賬面值不得
超過倘無確認減值之攤銷成本。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就現金流量表而言，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指銀行及手頭現金、存放於銀行及其他財務
機構之活期存款，以及短期高流通性之投資（可即時轉換為已知數額現金款項及受極輕
微價值變動風險所限）。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亦包括須按要求償還及為本集團整體現金管
理一部分之銀行透支。

金融負債及股本工具

金融負債及股本工具乃根據合約安排之實質內容以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金融負
債及股本工具之定義予以分類。股本工具為可證明於本集團經扣除所有負債後於資產中
擁有之剩餘權益之任何合約。就特定類別之金融負債及股本工具採納之會計政策於下文
載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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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

借貸初步按公平值，扣除所產生之交易成本確認，其後使用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
計量。

除非本集團有無條件權利延遲償還負債直至報告期後最少十二個月，否則借貸應分
類為流動負債。

財務擔保合約負債

財務擔保合約負債初步按其公平值計量，其後按以下較高者計量：

(a)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釐定合約之金額責任；
及

(b) 初步確認金額減於擔保合約年期內按直線法於損益內確認之累計攤銷。

可換股貸款

賦予持有人權利按固定兌換價將貸款兌換為固定數目之權益工具之可換股貸款乃
視為由負債及權益部分組成之複合工具。於發行當日，負債部分之公平值乃按當時適用
於類似非可換股債項之市場利率估計。發行可換股貸款之所得款項與劃定為負債部分之
公平值之差額，即讓持有人可轉換貸款為本集團股權之內含期權，乃計入權益列為資本
儲備。負債部分使用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列值，直至獲轉換或贖回時註銷為止。

交易成本乃根據可換股貸款之負債及權益部分於發行當日之相關賬面值按比例分攤。
與權益部分有關之份額乃直接在權益中扣除。

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初步按公平值列賬，其後則採用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計
量，惟如貼現影響並不重大，則以成本列賬。

股本工具

本公司發行之股本工具乃按已收取之所得款項扣除直接發行成本入賬。

收益確認

收益包括本集團日常業務中銷售貨品代價之公平值。收益按扣除增值稅、退貨、回
佣及許可折扣以及對銷集團內部銷售後列示。本集團以下列基準確認收益：

(a) 銷售流動電話及相關配件之收益於貨品擁有權之主要風險及回報轉移時（一般
為流動電話及相關配件付運予客戶及所有權轉讓予客戶時）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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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經營租約項下之租金收入於租期內按直線法確認；及

(c) 利息收入按時間比例基準採用實際利息法確認。

僱員福利

(a) 僱員應享假期

僱員可享有之年假及長期服務假期乃在其權利產生時確認。本集團為截至報告期末
僱員已提供之服務而產生之年假及長期服務假期之估計負債作出撥備。僱員之病假及產
假直至僱員正式休假時方予確認。

(b) 退休福利責任

根據馬來西亞及印度尼西亞政府之有關法規，本集團之附屬公司在此等國家分別參
予各有關政府之退休福利計劃（「計劃」）。據此，此等附屬公司須向計劃供款，用以支付合
資格僱員之退休福利。向計劃作出之供款，乃根據各有關國家之規定，按每名僱員適用
工資成本之若干百分比或參照薪酬比例之定額款項計算。有關國家之政府負責向退休僱
員支付所有退休金。該等計劃均為定額供款計劃。本集團在計劃中之唯一責任為必須根
據計劃持續支付所需供款。計劃之供款於產生時在損益表扣除。

本集團香港附屬公司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為合資格參與強積金計劃之僱員，
設立一項定額供款之強制性公積金退休福利計劃（「強積金計劃」）。根據強積金計劃之規則，
供款乃於支付供款時按照僱員相關收入的5%作出（相關每月收入之上限為25,000港元（自
二零一四年六月一日起為30,000港元）），並自損益中扣除。強積金計劃的資產與本集團的
資產分開持有，並存放於獨立管理基金。在參與強積金計劃時，本集團的僱主供款全數
歸屬予僱員。

借貸成本

因收購、建設或生產合資格資產（需要一段長時間方能達致其擬定用途或出售者）而
直接產生之借貸成本乃資本化為該等資產之成本一部分，直至該等資產大致上可準備用
作其擬定用途或出售時為止。從特定借貸待支付合資格資產之費用前而作出之短暫投資
所賺取之投資收入乃從合資格資本化之貸款成本中扣除。

就於一般情況及用作取得合資格資產而借入之資金而言，合資格資本化之借貸成本
金額乃按用於該資產之開支資本化比率計算。資本化比率為適用於本集團該期間內尚未
償還借貸（不包括就取得合資格資產而借入之特定借貸）之加權平均借貸成本。

所有其他借貸成本均在產生期間於損益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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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項

所得稅指即期稅項及遞延稅項之總和。

即期應付稅項乃根據期內應課稅溢利計算。應課稅溢利與於損益內確認之溢利不同，
原因是應課稅溢利不包括其他年度之應課稅或可予扣稅之收入或開支項目，亦不包括免
稅或不可扣稅之項目。本集團有關即期稅項之負債乃採用於報告期末已實施或實質上已
實施之稅率計算。

遞延稅項乃指在財務報表內資產及負債之賬面值與計算應課稅溢利採用之相應稅
基之差額。遞延稅項負債一般按所有應課稅暫時差額確認入賬，而遞延稅項資產則會在
可能有應課稅溢利可供作抵銷可予扣減暫時差額、未動用稅項虧損或未動用稅項抵免時
確認入賬。倘暫時差額乃因商譽或首次確認一項既不影響應課稅溢利亦不影響會計溢利
之交易（業務合併除外）中之其他資產及負債而產生，則不會確認有關資產及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乃按於附屬公司之投資而產生之應課稅暫時差額確認入賬，惟倘本集
團可控制暫時差額之撥回，並預期該暫時差額將不會在可見將來撥回者除外。

遞延稅項資產之賬面值乃於各報告期末進行檢討，並於預期將不可能有充裕之應課
稅溢利以抵銷所有或部分將予收回之資產時調減。

遞延稅項乃根據於報告期末已實施或實質上已實施之稅率，按預期在負債償還或資
產變現期間適用之稅率計算。遞延稅項乃於損益中確認，惟倘遞延稅項與於其他全面收
入或直接於權益確認之項目相關，則在此情況下亦會在其他全面收入或直接於權益內確
認。

當有合法執行權利許可將即期稅項資產與即期稅項負債抵銷，並涉及與同一稅務機
關徵收之所得稅有關且本集團擬按淨額基準結算其即期稅項資產及負債時，則遞延稅項
資產及負債可互相對銷。

關連方

關連方乃與本集團有關連之人士或實體。

(a) 倘屬以下人士，即該人士或該人士家庭近親成員與本集團有關連：

(i) 控制或共同控制本集團；

(ii) 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或

(iii) 為本公司或本公司母公司的主要管理層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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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倘符合下列任何條件，即實體與本集團有關連：

(i) 該實體與本公司屬同一集團之成員公司（即各母公司、附屬公司及同系附屬
公司彼此間有關連）。

(ii) 一間實體為另一實體的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或另一實體為成員公司之集
團旗下成員公司之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

(iii) 兩間實體均為同一第三方的合營企業。

(iv) 一間實體為第三方實體的合營企業，而另一實體為該第三方實體的聯營公司。

(v) 實體為本集團或與本集團有關連之實體就僱員利益設立的離職福利計劃。
倘本集團本身便是該計劃，提供資助的僱主亦與本集團有關連。

(vi) 實體受 (a)所識別人士控制或受共同控制。

(vii) 於附註 (a)(i)所識別人士對實體有重大影響力或屬該實體（或該實體的母公司）
主要管理層成員。

分類報告

經營分類及各分類項目於財務報表內呈報之金額，乃根據就資源分配及評估本集團
不同業務線之表現定期提供予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的財務資料識別。

就財務報告而言，除非分類具備類似經濟特徵及在產品及服務性質、生產過程性質、
客戶種類或類別、用作分銷產品或提供服務之方法以及監管環境性質方面相類似，否則
各個重大經營分類不會進行合算。就個別非重大經營分類而言，倘若符合上述大部分標準，
則可進行合算。

資產減值

於各報告期末，本集團審閱其有形及無形資產之賬面值，以釐定有否跡象顯示該等
資產出現減值虧損，存貨及應收款項除外。倘若出現任何該等跡象，則估計資產之可收
回金額，以釐定任何減值虧損。倘若未能估計個別資產之可收回金額，則本集團估計資
產所屬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

可收回金額乃公平值減處置成本及使用價值兩者中較高者。在評估使用價值時，估
計日後現金流按反映當時市場對貨幣時值之評估及資產特定風險的稅前折現率折算至
其現值。

倘若估計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低於其賬面值，則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
之賬面值減至其可收回金額。減值虧損即時於損益內確認，惟倘相關資產以重估價值列賬，
在此情況下減值虧損視作重估價值減少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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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減值虧損其後撥回，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賬面值乃增加至其經重新估計之可
收回金額，惟已增加賬面值不得超過於過往年度並無確認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減值虧損
而釐定之賬面值（扣除攤銷或折舊）。減值虧損撥回即時於損益內確認，惟倘相關資產以
重估價值列賬，在此情況下減值虧損撥回視作重估價值增加處理。

撥備及或然負債

當本集團因已發生的事件須承擔現有法定或推定責任，而履行責任有可能導致經濟
利益流出，並可準確估計責任金額的情況下，須對該等時間或金額不確定之負債確認撥備。
倘時間價值重大，則撥備之金額乃按預期用於解除該責任之支出之現值列賬。

倘需要流出經濟利益的機會不大，或責任金額無法可靠估計，則責任乃披露為或然
負債，除非經濟利益流出之可能性極低則另作別論。可能出現之責任，即是否存在將取
決於日後是否會發生一宗或多宗事件，除非經濟利益流出之可能性極低，否則這些負債
亦披露為或然負債。

報告期間後事項

為本集團於報告期末狀況提供額外資料或顯示持續經營假設並不適合之報告期間
後事項均屬於調整事項，於財務報表內反映。並非屬調整事項之報告期間後事項如屬重大，
則於財務報表附註中披露。

5. 關鍵判斷及主要估計

應用會計政策時的關鍵判斷

於應用會計政策過程中，董事已作出以下對財務報表中所確認金額具有重大影響的
判斷。

持續經營基準

此等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其有效性視乎本集團之經修訂建議重組能否
成功，有關詳情於財務報表附註2說明。

6. 財務風險管理

本集團之主要金融工具包括應付賬項、應付票據、借貸及財務擔保責任。本集團經營活
動承受多種財務風險：市場風險（包括外匯風險及利率風險）及流動資金風險。管理層管理及
監察此等風險，以確保及時有效地採取適當措施。

風險管理由董事按董事會批准之政策執行。董事與本集團其他經營單位緊密合作，負責
確定、評估及對沖財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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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市場風險

外匯風險

本集團在世界各地經營，因涉及不同貨幣，主要為美元（「美元」）、馬來西亞令吉（「令
吉」）及歐元（「歐元」）而須承擔外匯風險。日後商業交易或已確認之資產與負債以並
非實體之功能貨幣之貨幣計值時會產生外匯風險。

根據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港元與美元掛鈎），管理層認為本集團於香港營運並
以美元列值之交易並無重大外匯風險。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如港元對歐元轉弱或轉強5%（二零一三年：5%），
而所有其他變數均不變，則該年度之除稅前虧損會增加或減少約2,937,000港元（二零
一三年：3,901,000港元），主要由於就香港之業務換算以歐元列值之應付賬項及銀行
借貸時產生之外匯收益或虧損。

利率風險

本集團之利率風險源自銀行及現金結餘和銀行借貸。銀行及現金結餘及浮息銀
行借貸致令本集團面對現金流量利率風險。

本集團所遵循之政策包括嚴密監察利率變動，並於有利之利率價格出現時，轉
換及訂立新的銀行信貸。

於報告期末，如利率上升或下跌50點（二零一三年：50點），而所有其他變數均不變，
則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將增加或減少約992,000港元（二零一三年：992,000港元），主要
由於浮息借貸之利息開支增加或減少所致。

(b) 流動資金風險

本集團於應付現有到期債務時面臨困難。按財務報表反映的借貸及應付款項之賬面
值計算，於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大部分債務將按要求或一
年內償還。

董事已仔細考慮目前就本集團之流動資金狀況採取之措施。董事相信，本集團於完
成經修訂建議重組（誠如財務報表附註2進一步說明）後將有能力完全應付其到期之財務
責任。

(c) 公平值

綜合財務狀況表內所列本集團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賬面值與彼等各自之公平
值相若。

7. 分類資料

由於本集團之移動電話及相關配件銷售及分銷業務已於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縮減
至不活躍，董事認為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並無可呈
報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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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收益

本集團年內並無完成任何交易為其賺取任何經營收入。

9. 其他收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 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112

應收賬項減值撥回 – 151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回 – 3,545

雜項收入 24 443
  

24 4,252
  

10. 取消一間清盤附屬公司綜合入賬之收益

誠如二零一三年財務報表所詳述，馬來西亞莎阿南高等法院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五日頒發
清盤令，下令（其中包括）將FMGSB清盤，並委任馬來西亞破產管理署署長為FMGSB之清盤人。
因此，董事及本公司員工未能取得FMGSB之文件、賬簿及記錄。

在上文所述之情況下，董事已無法取得FMGSB之賬簿及記錄，以計算於二零一四年二月
五日之取消綜合入賬收益。

千港元

取消綜合入賬附屬公司之負債淨額：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7

 現金及銀行結餘 24

 應付賬項及應付票據 (108,330)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5,047)

 應付本集團款項 (2,915)

 銀行透支 (56,207)

 銀行借貸 (20,566)

 財務擔保負債 (45,948)
 

取消綜合入賬附屬公司之負債淨額 (238,972)

應收已取消綜合入賬附屬公司之款項減值 2,915

解除相關外幣換算儲備 8,859
 

取消一間清盤附屬公司綜合入賬之收益 (22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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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該附屬公司綜合入賬之現金流量淨額如下：

千港元

取消綜合入賬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現金及銀行結餘 24

銀行透支 (56,207)
 

(56,183)
 

11. 融資成本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借貸及應付款項之利息開支
 — 銀行借貸 46,048 60,814

 — 融資租賃 – 13

 — 可換股貸款 1,041 1,172

 — 應付賬項 104,597 104,567
  

151,686 166,566
  

12. 所得稅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 海外：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25)

  

– (25)
  

由於本集團並無於香港及海外產生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海
外溢利的稅項乃就該年度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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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與除稅前虧損乘以香港利得稅稅率之對賬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 (117,477) (188,903)
  

按當地稅率16.5%（二零一三年：16.5%）計算 (19,384) (31,169)

其他國家不同稅率之影響 11,672 10,534

毋須繳稅收入 (37,607) (1,381)

不可扣稅支出 45,297 14,726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25)

未確認稅項虧損 22 7,290
  

– (25)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可供抵銷未來溢利之未動用稅項虧損約為2,318,544,000港元（二零
一三年：2,318,521,000港元），惟須待與稅務機關協定後始能作實。由於不可預測本集團之未來
溢利流，故並無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13. 本年度虧損

本集團之本年度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下述金額後而達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成本 – –

核數師薪酬 851 62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79 388

經營租約開支 170 302

存貨減值* 17 –

應收賬項減值** – 41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125 4,117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 薪金、花紅及津貼 3,251 3,097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78 78

3,329 3,175
  

匯兌虧損* – 33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112)

應收賬項減值撥回 – (151)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回 – (3,545)
  

* 該等項目已包括在其他經營開支內。
** 該等項目已包括在一般及行政開支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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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虧損包含於本公司財務報表內處理的虧損金額約47,500,000港
元（二零一三年：56,178,000港元）。

15. 董事及高級管理層酬金

(a) 董事酬金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各董事之酬金如下：

薪金
退休福利

成本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執行董事：
黃國煌 1,063 17 1,080
Ng Kok Tai – – –
黃國揚 – – –

   

1,063 17 1,080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各董事之酬金如下：

薪金
退休福利

成本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執行董事：
黃國煌 1,065 15 1,080
Ng Kok Tai – – –
黃國揚 – – –

   

1,065 15 1,080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執行董事黃國煌先生、Ng Kok Tai先
生及黃國揚先生分別同意放棄其酬金合共約2,967,000港元（二零一三年：2,965,000港元）、
1,95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950,000港元）及2,47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2,470,000港元）。除
以上所披露者外，年內概無董事放棄或同意放棄任何酬金之其他安排。

(b) 五名最高薪人士

本集團五名最高薪人士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董事 1,080 1,080
僱員 1,692 1,828

  

2,772 2,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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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兩個年度內，本集團五名最高薪人士包括一名董事及四名僱員。董事酬金之詳情
反映於上文呈列之分析內。年內四名屬1,000,000港元或以下酬金範圍之僱員酬金總額詳
情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津貼及實物利益 1,625 1,759

退休福利成本 67 69
  

1,692 1,828
  

除上文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本集
團並無向董事或五名最高薪人士支付任何其他酬金，作為吸引加入或加入本集團之獎勵
或離職賠償。

16.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股息（二零一三年：無）。

17.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虧損約117,477,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188,878,000港元）及本年度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945,996,565股（二
零一三年：1,945,996,565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

由於該兩個年度內本集團行使尚未行使之可換股貸款具反攤薄效應，故並未呈列每
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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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本集團
租賃物業

裝修 汽車
傢俬、裝置

及設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501 977 14,397 15,875

添購 – – 3 3

出售 – (247) (166) (413)

匯兌差額 (106) (8) (193) (307)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未經審核） 395 722 14,041 15,158

匯兌差額 – – (1) (1)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395 722 14,040 15,157

    

累計折舊：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456 841 13,801 15,098

本年度支出 43 91 254 388

出售 – (205) (125) (330)

匯兌差額 (104) (5) (167) (276)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未經審核） 395 722 13,763 14,880

本年度支出 – – 179 179

匯兌差額 – – (3) (3)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395 722 13,939 15,056

    

賬面值：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 – 101 101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 – 278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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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附屬公司投資

本公司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份，成本值 (a) 233,433 233,433

減：減值 (c) (233,433) (233,433)
  

– –
  

應收附屬公司款項 (b) 339,266 339,266

減：減值 (c) (339,266) (339,266)
  

– –
  

應付附屬公司款項 (b) 5,534 4,660
  

附註：

(a) 主要附屬公司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29。

(b) 附屬公司餘額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c) 於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對本集團於附屬公司之投資及應
收附屬公司款項進行減值測試，且彼等認為，由於相關附屬公司之持續營運虧損，
應收賬項之賬面值均超過其可收回金額。因此，於報告期末，有關於附屬公司投資
及 就 應 收 附 屬 公 司 款 項 作 出 之 減 值 撥 備 分 別 約 為233,433,000港 元（二 零 一 三 年：
233,433,000港元）及約339,266,000港元（二零一三年：339,266,000港元）。

20. 應付賬項及應付票據

本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項 426,163 438,073

應付票據 – 104,568
  

426,163 542,641
  

於報告期末，所有應付賬項之賬齡均超過120日。

於報告期末的應付賬項內，其中約401,529,000港元（二零一三年：409,375,000港元）由本公
司授予本集團之前任最大供應商及若干貿易保險公司之若干公司擔保作抵押。於已擔保應
付賬項內，其中約344,5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344,500,000港元）及約57,029,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64,875,000港元），分別附有每月約2.5厘及每年約1.95厘的利息。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並無應付票據（二零一三年：本集團應付票據乃按每年約8.29厘計息）。



– 28 –

本集團應付賬項及應付票據之賬面值乃以下列貨幣計值：

本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美元 344,511 408,372

歐元 55,923 65,047

馬幣 2,392 44,540

港元 12,269 13,448

印度盧比 1,325 1,348

越南盾 7,780 7,857

其他 1,963 2,029
  

426,163 542,641
  

2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本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利息（附註 (a)） 854,267 705,557

應計費用 62,257 72,651

應付董事款項（附註 (b)） 3,668 972

應付賣方款項（附註 (c)） 11,801 –

其他應付款項 12,774 11,160
  

944,767 790,340
  

附註：

(a) 於報告期末的應付利息內，約212,802,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72,911,000港元）乃由本公
司授予本集團前最大供應商及若干銀行之若干公司擔保作抵押。

(b) 應付董事款項為無抵押、不計息及並無固定還款期。

(c) 應付賣方款項指本公司就經修訂建議重組計劃產生的專業費用及開支，為無抵押、
不計息及將於經修訂建議重組計劃完成後資本化為注資。

22. 銀行借貸

本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有抵押銀行借貸 398,946 417,537

有抵押銀行透支 8,446 60,946
  

407,392 478,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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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銀行借貸之賬面值乃以下列貨幣計值：

本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美元

美元 192,985 194,109

港元 211,585 209,050

馬幣 – 72,751

歐元 2,822 2,573
  

407,392 478,483
  

(b) 於報告期末，銀行借貸之實際利率如下：

銀行借款 銀行透支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美元 5.7% 5.7% – –

港元 4.3% 4.3% 5.9% 5.9%

馬幣 – 7.6% – 9.1%

歐元 4.4% 4.4% – –
    

(c) 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由本公司授出之若干公司擔保作抵押。

23. 財務擔保責任

本集團

本公司已向若干銀行作出企業擔保，以擔保FMGSB、Exquisite Model Sdn. Bhd.（「EM」）及
Mobile Distribution (M) Sdn. Bhd.（「MDM」）共 計 約185,386,000港 元 之 一 般 銀 行 融 資。鑒 於
FMGSB、EM及MDM現時正進行清盤，且由於本公司授出之企業擔保可能被上述銀行提
出申索，故就本公司於該等擔保項下可能承擔之不可收回風險作出約172,398,000港元之
財務擔保責任。

本公司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若干銀行、貿易信貸保險公司及本集團前最大供應
商向若干本公司附屬公司授出一般銀行信貸及貿易信貸，本公司已就此項作出公司擔保，
及於該日，附屬公司已動用其中約1,185,08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153,823,000港元）。本
集團已違反若干銀行契約規定及拖欠償還若干銀行借貸。於報告期末，本公司可能面臨
任何該等擔保項下之潛在索償。因此，本公司已就財務擔保責任約1,185,080,000港元（二零
一三年：1,153,823,000港元）作出撥備，以抵償本公司可能於報告期末因該等擔保所承擔
而未有保障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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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可換股貸款

(a) Time Boomer Limited（「Time Boomer」）（投資者按獨家協議的條款提供50,000,000港元備用
營運資金融資的其中之13,000,000港元所指定的訂約方）與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Mobile 

Distribution Limited（「MDL」）訂立貸款協議（「TB貸款」）及期權協議（「TB期權」）。根據與
Time Boomer訂立以修訂TB期權條款之補充契據，Time Boomer在該公佈內所述之若干
先 決 條 件 達 成 後，現 有 權 按 總 行 使 價13,000,000港 元 或 每 股 新 股 份0.155港 元 認 購
83,870,968股新股份。

每月按年利率8厘付息，直至Time Boomer貸款獲兌換或贖回為止。

本年度負債部份之利息支出乃按實際年利率8.3厘計算。

TB貸 款 乃 由 以 下 各 項 作 抵 押：(i)由 主 要 股 東 持 有 之 本 公 司 全 部 已 發 行 股 份 合 共
68.5%之第一電訊集團股份押記；(ii)黃國煌先生及陳素娟女士提供之個人擔保；(iii)

MDL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之股份押記；及 (iv)MDL資產之定息及浮息押記。第一電訊集
團股份押記、個人擔保及定息及浮息押記將繼續有效，且須受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一一年七月十四日之公佈內詳述之條款及條件所限。

(b) 富祺投資有限公司（「富祺」）（投資者所指定的按獨家協議的條款提供50,000,000港元備
用營運資金融資的其中之20,000,000港元之訂約方）與MDL訂立貸款協議（「富祺貸款」）
及期權協議（「富祺期權」）。根據與富祺訂立以終止富祺期權之終止契據及與富祺訂
立之新期權契據，據此，本公司將在該公佈內所述之若干先決條件達成後，向富祺
授出期權，可按總行使價20,000,000港元或每股新股份約0.155港元認購129,032,258股
新股份。

富祺貸款並不計息。

本年度負債部份之利息支出乃按實際年利率約0厘計算。

富祺貸款乃由以下各項作抵押：(i)由主要股東持有之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合共
68.5%之第一電訊集團股份押記；(ii)黃國煌先生提供之個人擔保；(iii)MDL之全部已
發行股本之股份押記；及 (iv)MDL資產之定息及浮息押記。第一電訊集團股份押記、
個人擔保及定息及浮息押記將繼續有效，且須受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二月十四
日之公佈內詳述之條款及條件所限。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三日的公佈所進一步披露，TB貸款及富祺貸款
償還日期已延至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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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B貸款及富祺貸款於報告期末之負債部份分析如下：

可換股貸款 — 本集團
Time Boomer 富祺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之負債部份（經審核） 12,976 19,892 32,868

利息支出 1,064 108 1,172

已付利息 (1,040) – (1,040)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之負債部份
 （未經審核） 13,000 20,000 33,000

利息支出 1,041 – 1,041

已付利息 (257) – (257)

計入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之利息 (784) – (784)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負債部份
 （未經審核） 13,000 20,000 33,000

   

董事估計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可換股貸款之負債部分之公平值約為
33,755,000港元。該公平值乃透過按市場利率貼現未來現金流計算得出（第二級公平值計量）。

25. 股本

本公司
普通股數目
每股面值
0.10港元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000,000,000 3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945,996,565 194,600

  

資本管理

本集團管理其資本，以確保本集團能夠持續經營，同時透過優化債項及權益結存將
股本回報提升至最高。本集團管理其資本結構及就經濟狀況變動作出調整。為維持或調
整資本結構，本集團可能調整股東之股息款項，退回資本或發行新股。於截至二零一四
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管理資本之目標、政策或程序並無主要變動。

本集團之資本結構由債項（包括附註22、23及24所披露之銀行借貸、財務擔保責任及
可換股貸款）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包括股本及儲備）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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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遵循行業慣例，以負債比率作為評估資本水平之指標。此比率按照債項除以
資產總值計算。債項乃按借貸總額（包括流動及非流動銀行及其他借貸及財務擔保責任，
但不包括應付賬項及應付票據、應計費用及綜合財務狀況表所示之其他應付款項及應付
稅項）計算。

於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負債比率載列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借貸總額 625,778 570,419

資產總值 468 942
  

負債比率 133,713% 60,554%
  

上述負債比率說明存有可能對本集團持續經營之能力構成重大疑問之重大不明朗
因素。因此，本集團可能無法在正常業務過程中變現其資產及解除其負債。董事已就本
集團流動資金狀況現時採取之措施作出審慎考慮。董事相信，於經修訂建議重組計劃完
成後，本集團將可完全償還到期之融資承擔。進一步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2。

26. 儲備

(a) 本集團

本集團之儲備及變動金額列示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綜合權益變動表。

(b) 本公司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287,281 – (1,603,183) (1,315,902)

年內虧損 – – (56,178) (56,178)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未經審核） 287,281 – (1,659,361) (1,372,080)

年內虧損 – – (47,500) (47,500)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287,281 – (1,706,861) (1,419,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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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儲備之性質及目的

(i) 股份溢價賬

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一九九八年修訂版）及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規定，本公司
之股份溢價可供分派予權益持有人，惟須緊隨建議派發股息之日期後，本公司有能
力清償於一般業務過程中到期之債項。

(ii) 合併儲備

本集團之合併儲備指所收購附屬公司股份面值與本公司作為其交換代價所發行
股份面值之差額。

(iii) 資本儲備

資本儲備包含 (a)根據綜合財務報表附註4中就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採納之會計
政策，確認授予本公司僱員但尚未行使之股份期權數目之公平值；及 (b)本集團發行
之可換股貸款之權益部分，即發行可換股貸款之所得款項總額與轉讓予負債成份之
公平值間之差額（指持有人將票據轉換為權益之換股期權）。

(iv) 外幣換算儲備

外幣換算儲備包括由於換算境外業務之財務報表所致之所有外匯差額。該儲備
乃按財務報表附註4所載會計政策處理。

27. 經營租約承擔

辦公室物業租期協定為介乎1至 2年。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根據將到期不可撤銷經營租約
承擔之未來最低租金付款總額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66 163

第二至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33 199
  

199 362
  

28. 報告期後事項

於報告期末後，有關本集團正進行之經修訂建議重組計劃之若干更新情況之有關詳情已
載列於此等財務報表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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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主要附屬公司之詳情

由於董事認為列出所有附屬公司之詳情將令篇幅過於冗長，故下文僅列出對本集團於報
告期末之業績或財務狀況有主要影響之附屬公司。

成立╱註冊╱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本集團應佔股權百分比
附屬公司名稱 營業地點 註冊資本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主要業務

直接附屬公司：

E-Tech Resources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10,000股每股
面值1美元之股份

100% 100% 投資控股

間接附屬公司：

é-Touch Mobile Private

 Limited

印度 10,000股每股面值
10印度盧比之股份

95% 95% 概無業務

First Asia Mobile, Inc. 菲律賓共和國 12,500,000股每股面值
1菲律賓比索之股份

100% 100% 概無業務

第一電訊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 50,000,000港元
之普通股

100% 100% 概無業務

3,019,944港元之
無投票權遞延股份

Lets Do Mobile Philippines

 Inc.

菲律賓共和國 85,000,000股每股面值
1菲律賓比索之股份

100% 100% 概無業務

企星有限公司 香港 1港元之普通股 100% — 概無業務

Mobile Distribution Limited 香港 1港元之普通股 100% 100% 概無業務

Mobile performances SARL 法國 850股每股面值
10歐元之股份

100% 100% 概無業務

Multi Brand Telecom Services

 Trade Joint Stock Company

越南 2,000,000,000越南盾 90% 90% 概無業務

Precision SARL 法國 850股每股面值
10歐元之股份

100% 100% 概無業務

PT. Comworks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亞 330,000股每股面值
1美元之股份

100% 100% 概無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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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財年錄得其他收入約24,000港元，較二零一三財年減少
約4,200,000港元，此乃主要由於二零一三財年撥回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所致。

本集團的一般及行政開支較二零一三財年增加約1,400,000港元，主要由於
年內進行重組之專業費用增加所致。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財年的其他經營開支主要由於就針對本公司於馬來西
亞一間全資附屬公司的兩項法律程序計提撥備，以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所致。

融資成本較二零一三財年減少約14,900,000港元，主要由於於二零一四年
二月五日起取消一間全資附屬公司綜合入賬而導致銀行借款之融資成本減少
所致。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財年作出財務擔保負債撥備，主要關乎就授予全資附
屬公司（自二零一四年二月五日起取消於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綜合入賬）之
公司擔保可能被提出申索（包括本金及利息）而作出之撥備。

於二零一四財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117,500,000港元，每股虧損為6.04
港仙；而二零一三財年虧損約188,900,000港元，每股虧損為9.71港仙。

分類資料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財年並無錄得收益。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及現金結存約為82,000港元（二
零一三年：450,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比率（以借貸總額除以資
產總值計算）為133,713%（二零一三年：60,554%）。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若干銀行借貸乃以本公司授出之
公司擔保作抵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本公司授出之公司擔保作抵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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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及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總值約為468,000港元（二零
一三年：942,000港元），負債總額約為1,998,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905,000,000
港元）。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負債淨額為1,998,000,000港元（二
零一三年：1,904,000,000港元）。

重大投資及收購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亦
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Time Boomer及富祺之抵
押外，本集團並無其他抵押。有關詳情載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4。

儲備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任何可動用分派儲備。有關本
公司及本集團於年內之儲備變動詳情，分別載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6及截至
該日止年度之綜合權益變動表內。

資本架構

本公司年內之股本概無變動。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及本公司並無任何
重大資本承擔。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及本公司並無任何
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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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用8名（二零一三年：9名）僱員。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僱員薪酬（包括董事薪酬）合共約3,300,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3,200,000港元）。本集團按僱員表現、經驗及當時行業慣例
釐定僱員之薪酬。

本公司將會另行刊發公告，以通知股東宣佈二零一四年全年業績，以及舉
行股東週年大會之日期。

應 本 公 司 之 要 求，本 公 司 股 份 自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上 午 九 時
三十分起暫停買賣，並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

承董事會命
第一電訊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主席
黃國煌

香港，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即黃國煌先生、Ng Kok Tai先
生及黃國揚先生。


